保山市公安局服务港澳台居民、华侨、外籍人员
公开承诺书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不断提升保山公安服务港澳台居民、华侨、外籍人员的效能和水平，现就有关服务事项公开承诺如下：
一、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
1.实行报警“事事有回应、件件有落实”
当你人身遭遇危险、财产受到侵害，或发生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情况时，请就近到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立即拨打“110”报警电话，保山警方将24小时为你提供帮助。
2.刑事技术服务公开透明
鉴定中心坚持公正、诚实、严谨的服务宗旨，严守公正性政策和立场，避免一切对检验鉴定活动不恰当的干预，全体工作人员对委托方负责，一视同仁，态度真诚，行为公正,及时完成鉴定任务。
3.认真受理违纪违法举报投诉
认真受理公安机关和民警违纪违法举报投诉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核查，坚决查纠执法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。投诉电话12389。
4.实行网上执法公开
在互联网、微信公众号“保山公安”，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案件外，主动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；向刑事案件嫌疑人、受害人、报案人等特定对象提供立案、采取强制措施等环节办理结果信息查询。
二、全面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
（一）出入境管理服务
5.申请证件一次办结
对符合法定申请条件，申请材料齐全并按照相关规定审查无误的申请人，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同一出入境接待窗口，一次性完成照片采集、指纹采集、申请材料提交、面见核查、证件缴费等手续。
6.推行周日办证
申请人周日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4:30-17:30可在保山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出入境证件。
7.推行全程导办
在大厅设置导办员，解答咨询，并对申请人员进行全程导办。
（二）车驾管服务
8.简化申领临时驾驶许可手续
对临时入境人员申请小型汽车、摩托车临时驾驶许可的，持入出境身份证件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即可申请，免予身体条件检查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。
9.延长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
临时入境人员在中国境内短期停留的，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为3个月；停居留时间超过3个月的，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与准许入境期限一致，但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年；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使用，无需重新申请。
10.简化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手续
对悬挂境外机动车号牌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7座以下（不含7座）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、摩托车，持境外主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登记证明、机动车入境凭证、不少于临时入境期限的中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，交验机动车后，即可申请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，免予到检验机构进行安全技术检验。
11.放宽港澳台居民换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年龄
对持港澳台驾驶证申领内地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港澳台居民，申请年龄由50周岁放宽至60周岁，便利港澳台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在内地（大陆）驾车，促进港澳台与内地（大陆）客货运输发展。
临时入境车辆人员出行便利措施适用于港澳台居民、华侨、外国人。

